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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永政〔2019〕45 号

石狮市永宁镇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侵占农村集体

资产资源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

各村（社区）：

为严厉打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黑恶势力，夯实农村集

体经济发展基础，增强乡村治理能力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根据

《福建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》、《福建省委办公厅 福

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“两违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的意见》、

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“两违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的

意见》、《泉州市“强基促稳”三年行动方案》（泉委办〔2019〕

13号）、《泉州市农业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村（社区）集体“三资”

监管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清单的通知》（泉农综〔2019〕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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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部署，经

研究，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侵占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专项整治行

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部署、新要求，把维护农民

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。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农村集体

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，从 4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在全镇 24 个村

（居）开展侵占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专项整治行动，解决农村集体

资产管理顽症，健全管理制度，加强监督管理，全面推进农村集

体“三资”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。维护正常农村生产生

活秩序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整治类别

开展侵占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摸底排查，查摆现金、长期投资、

票据、报支手续、历史债权、经济合同、拖欠租金、资产出租、

资产资源管理和处置，以及资产资源被侵占等情况。

重点清查集体资产资源，包括房屋、店面、旧厂房、旧村委

会、旧校舍、仓库、菜市场、停车场、村集体闲置土地等，并分

类进行整治：

1、签订租赁合同，但未按时或未足额缴纳租金的，予以追

缴；

2、未签订租赁合同，或签订租赁合同过期的，仍占用未缴

纳租金的，经市场评估予以追缴；

3、未签订租赁合同，纯粹侵占集体资产资源且拒不配合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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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重点打击对象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第一阶段：调查摸底、宣传发动（4月20日至5月20日）各村

结合实际情况做好摸底工作，全面摸清各村的底子，并利用标语、

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。村两委成员带头自查，统一填

写自查表（详见附件1），并于4月30日前报送镇三资办；村级摸

底要于5月20日前完成，并填写摸底表（详见附件2）报送镇三资

办。

第二阶段：全面整治（5 月 21 日至 7 月 5 日）对于这次整

治行动涉及对象配合的，采取入户动员、市场评估、书面催缴以

及发律师函等办法予以解决；但对于侵占集体资产拒不配合的，

由各村上报镇政府，按“两违”予以集中清理。

第三阶段：回顾总结（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）各村对这次

整治清理进行回顾总结，已租赁的资产资源做好登记造册，及时

收缴常态化管理，已清理追回的资产资源要采取措施防止再次被

侵占，通盘考虑今后合理性使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强化领导 镇党委、政府将牵头联合镇纪委、综治办、国

土所、三资办、派出所、边防所等部门,成立开展侵占农村集体

资产资源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。各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、

村主任为具体责任人，村两委、党员干部、离任村主干、老人协

会要带头自查整改，配合做好专项整治工作，将开展清理工作落

实到每一环节，不搞形式、不走过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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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责任落实 村级组织是专项清理整治工作自查的实施主

体，要对照清理整治重点内容，逐项逐条全面自查，认真填写专

项清理整治自查表并落实整改到位。对虚报、瞒报、漏报、迟报、

拒报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严格落实责任制以及对工作推进

不力，应付不落实的村，将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3、宣传动员 各村要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广播、横幅、微信群、

村务公开栏等宣传载体，在全村范围内加大宣传造势，形成严治

的高压态势。同时发动群众反映举报，及时处置并做好保密工作，

对于群众举报的情况进行核实记录并采取相应措施。

附件：1.永宁镇村（社区）两委使用村集体资产资源问题自

查表

2.永宁镇 村占用集体资产摸底表

石狮市永宁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6 月 21 日

石狮市永宁镇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6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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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永宁镇村（社区）两委使用村集体资产资源问题自查表

姓名 村（社区） 职务

是否使用村集体土

地、资产
土地、资产地址

现状 用途 用地面积（㎡）

建筑面积（㎡） 使用起止时间
是否与村委会签订

租赁合同

合同签订时间 是否缴纳租金 是否拖欠租金

需要说明

的问题

本人郑重承诺，以上所填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自愿接受郑重审查，如存在少报、未报情况，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

自查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、现状主要指建筑结构（石结构、水泥结构、临时搭盖，应注明层数）、围墙、空地等；用途指厂房、仓库、停车、耕种等； 2、若未全部缴纳租金的，

应在是否缴纳一栏内填“是”，同时在是否拖欠租金一栏填写“是”； 3、依法依规取得的自有房屋不纳入此次登记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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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永宁镇 村占用集体资产摸底表

时间：2019 年 月 日

序
号

资产资源
性质

现有使用
人

土地、房产地址
（四至）

面积/数
量

用途
使用起
止时间

配置底
价（年租
金）

其他需要说
明的问题

备注

备注：资产资源性质为集体用地、闲置资产、旧村委会场所、公地、空地、房屋、店面、菜市场、仓库等。


